附件2

《山东省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工信部科〔2023〕193号）要求，加快推动我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提升人形机器人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水平，我们研究起草了《山东省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山东省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1月2日，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加强政策引导，集聚资源推动关键技术创新，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对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作出批示要求。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提出，要在布局未来产业上持续加力，重点瞄准元宇宙、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未来网络、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深海空天七大未来产业，加强前瞻性研究布局。
二、起草过程
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要求，我们与省外有关省市对接了解政策和产业发展情况，联合装备产业处会同省财政厅对全省人形机器人生产企业进行调研摸排，召开部门、企业和行业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议，形成了《关于我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提出研究制定全省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发展重点和支持措施；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生产企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给予一定奖补。3月2日，《报告》经林武书记、乃翔省长圈阅。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征求了相关省直部门单位、厅相关处室意见，同时征求了有关协会、专家以及部分重点企业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了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分为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指导思想。明确了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第二部分为发展目标。《实施方案》按照谋划两年、展望四年的时间安排做了战略部署，结合国家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了我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到2025年和2027年的具体行动目标。
第三部分为重点任务。《实施方案》部署了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加快产业技术体系创新突破、实施优质企业梯次培育行动、增强关键重点产品供给能力、推进产业赋能场景创新应用、夯实算力与大模型两大基础、打造创新孵化合作载体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集聚、打造产业规范发展优良生态八个方面发力，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在加强组织保障、加大政策支持、强化人才引培、促进交流合作、加强安全监管五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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